
附件1

2025年度融资担保公司业务补助专项资金

申报方案

为做好2025年度融资担保公司业务补助专项资金的组织申报工作，根据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株洲市融资担保公司业务补助专项资金和小额贷款公司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株财发〔2025〕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制定申报方案如下。

一、申报对象

根据湖南省融资担保相关管理政策规定，在我市范围内开展《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融资担保业务的法人公司。

二、申报内容

对融资担保公司2024年增强业务能力，扩大对小微企业及“三农”主体等国家战略优先发展行业的支持力度，开展融资担保专项业务的业务补助。

三、申报条件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和经营，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取得融资担保机构业务经营许可证并持证经营1年以上（含1年）；2024年在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组织的对融资担保公司分类监管评级中被评定为B级以上（含B级）；2024年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担保金额占全部担保金额的比例不低于80%；2024年融资担保代偿率不超过5%；农业担保业务责任余额占比达到70%以上的专业农业担保公司代偿率不超过8%。（担保代偿率=2024年累计担保代偿额/2024年累计解除的担保额×100%）；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收取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担保费不超过1%，收取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以上的担保费不超过1.5%；无不良信用记录，近2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申报需提供材料  

（一）融资担保公司业务补助资金申请报告；

（二）株洲市融资担保公司业务补助资金申请表（见附件1-1）和专项资金申报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1-2）；

（三）与合作银行盖章确认的担保项目情况汇总表（见附件1-3）；

（四）株洲市融资担保公司融资担保业务明细表（见附件1-4）和株洲市融资担保公司基本情况表（见附件1-5）；

（五）监管系统年度报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担保业务审计报告（包括担保业务明细、担保业务收费明细、风险准备金提取、代偿损失等）；

（六）营业执照、业务经营许可证、担保机构基本信用信息报告；

（七）担保业务收费凭证。

五、相关要求

（一）申报材料用A4 规格纸张胶装2套成册，封皮标注“2025年度融资担保公司业务补助专项资金申请材料”等字样，盖骑缝章；电子版申报材料同步报送至市政府办、市财政局指定邮箱。

（二）申报材料由市政府办、市财政局共同受理。所有申报材料须在2025年12月10日前报送市政府办、市财政局，逾期不报视同放弃本次申请资格。

（三）相关文件和表格在http://czj.zhuzhou.gov.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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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株洲市融资担保公司业务补助专项资金申请表
担保机构名称：                                    金额单位：万元

	担

保

机

构

情

况
	注册资本
	
	注册地点
	
	注册时间
	

	
	上年度监管评级
	
	是否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
	

	
	经营范围
	
	合作银行
	

	
	
	
	
	

	
	
	
	
	

	
	职工人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担   保   业   务   情   况
	2024年累计

担保总额
	
	2024年在保余额
	

	
	2024年小微和

“三农”主体累

计担保总额
	
	2024年小微和

“三农”主体累

计担保业务占比
	

	
	2024年平均

年担保费率
	
	2024年融资

担保代偿率
	

	
	单户500万及以

下最高担保费率
	
	单户500万及以

上最高担保费率
	

	
	2024年本年累计

担保代偿额
	
	2024年本年累计

解除担保额
	

	
	2024年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单户在1000万元以内的常规融资担保业务的年日均担保额
	
	2024年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单户在1000万元及以下且年化担保费率不高于1%的常规融资担保业务的年日均担保额
	

	
	2024年对年化担保费率不高于5‰的“见贷即保”等批量担保业务的年日均担保额
	

	申请补助情况
	担保风险补贴

（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1000万元以下的常规融资担保业务年日均担保额×3‰）
	
	担保费补贴

（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单户在1000万元及以下且年化担保费率不高于1%的常规融资担保业务的年日均担保额×5‰）
	

	
	担保费补贴

（服务年化担保费率不高于5‰的“见贷即保”等批量担保业务的年日均担保额×1‰）

	

	
	申请金额合计
	

	中介机构审计意见
	

	市政府办意见
	

	市财政局意见
	


附件1-2

专项资金申报真实性承诺书

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财政局：

我公司承诺：此次申报2025年度融资担保公司业务补助专项资金，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申报机构（公司）（盖章）

申报机构（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1-3

              公司融资担保业务

情况银行确认表

放款银行盖章 ：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受保企业名称或

贷款人姓名
	担保金额
	放款日期
	到期日期
	银行确认

放款金额

	
	
	
	
	
	

	
	
	
	
	
	

	
	
	
	
	
	

	
	
	
	
	
	

	
	
	
	
	
	

	
	
	
	
	
	

	
	
	
	
	
	

	
	
	
	
	
	

	
	
	
	
	
	

	
	
	
	
	
	

	
	
	
	
	
	


担保业务应为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期间新增、存续或到期的项目。

附件1-4

                    公司融资担保业务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企业

名称
	所在

区域
	企业

类别
	贷款用途
	担保金额
	担保费率
	担保合同号
	合作银行
	贷款合同号
	担保责任

起止日期
	担保

天数
	日均

担保额

	
	
	
	
	
	
	
	
	
	
	
	

	
	
	
	
	
	
	
	
	
	
	
	

	
	
	
	
	
	
	
	
	
	
	
	

	
	
	
	
	
	
	
	
	
	
	
	

	
	
	
	
	
	
	
	
	
	
	
	


企业类别：1.大型企业   2.中型企业   3.小微型企业  4.个体户   5.农业企业   6.农户

附件1-5

               公司基本情况表

时间：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许可证编码
	注册资本
	年度在保余额
	在保担保户数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担保赔偿准备金
	一般风险准备
	开户行
	合作银行

	
	
	
	
	
	
	
	
	
	
	
	

	
	
	
	
	
	
	
	
	
	
	
	

	
	
	
	
	
	
	
	
	
	
	
	

	
	
	
	
	
	
	
	
	
	
	
	


备注：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当年担保收入的5%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按当年年末责任余额的1%提取，一般风险准备按净利润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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